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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臺南市藝文團隊進駐校園空間作業要點(0458752A00_ATTCH2.doc)

主旨：修正「臺南市藝文團隊進駐校園空間作業要點」，並自即

日起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本要點中附件二「臺南市校園空間藝點子補助計畫」本年

度(103年)申請收件期間為103年6月16至6月30日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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